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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放白磺、青磺溫泉新設申請作業流程 

取得溫泉新設申請表
單文件

準備申請人資格證明
文件

遞交申請書件 收受申請書件錄案
本處網站公布最新投

件統計訊息

資格審查
不合格

合格

公告申設結果，並函
知申請人

已分配

本處網站公布
申設結果

函申請人於1個月內繳交申請
費、並送審用戶用水設備設計
圖、土地同意書或切結書審查

繪製用戶用水設備設計圖、查核
用水設備是否經私人土地，若有
需取得土地同意書或切結書

核供分配及抽籤
作業

合格

A

申請人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

提送用戶用水設備設
計圖等相關資料

臨櫃收件

用水設備送
審期限與內
容審查

不合格

撤銷申請

逾期

新設開放公告
本處網站公布最新
訊息並提供表單下載

至遲截止日後
3日補件

未逾期

逾期

申請失效

截止日前
補件

未逾期

 

 

 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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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函知按圖施工
並限期繳交

審圖費與保證金

合格

申請人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

彙整資料報驗

用水設備施工

收查驗費與
用水設備查驗

供水設備施工函知用戶啟用溫泉
依溫泉營業章程雙方
權利義務使用溫泉

結束

繳交審圖費與保證金 臨櫃收費

查驗結果

不合格
用水設備改善
或修圖更正

既有用戶
否

是

 


